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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赤峰市红山区西南地
村村长将37亩耕地出售个
人用于建房，将林地出租
给其他村，没有相关手续
砍伐林木建设养殖场。

1.举报翁牛特旗国土
局、赤峰市国土局破坏大
西营村生态，挖了大西营
村居民区约 25至 35亩地
开瓦厂。国家拨款维修生
态费用3438万用于修复生
态，但是始终没有完善修
复。

2.大西营村树林全部
被砍伐（约 600-700亩），
翁牛特旗和赤峰市林业局
十六年没抓住犯罪嫌疑
人，不作为。

3.刘某某将大西营村
四组的树全部砍伐，翁牛
特旗和赤峰市林业局不受
理举报，推诿扯皮。

赤峰市中建投有限责
任公司翁牛特旗分公司在
当地违法建设33个风机塔
和1个变电所，破坏耕地以
及林地。当地国土自然资
源局责令没收该企业风机
塔及变电所，但是该企业
还在继续使用。村民的补
偿并没有给到村民手里，
都被领导们瓜分了。

1.赤峰市政府霸占桥
北镇六大份村农民500亩
土地建设德润公司城镇污
水处理厂，该污水厂没有
污水回水管网，污水最后
出水排向河套里。

2.赤峰市环城水系工
程霸占该村3000余亩林地
修建荒漠河床，严重破坏
了生态环境。

3.赤峰市桥北镇六大
份村村民王某某在村里挖
沙出售，然后向沙坑里和
河套里填埋垃圾。

赤峰市喀喇沁旗工业
园区东岳金峰氟化有限公
司通过暗沟及水管偷排污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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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红山区西南地村村长将37亩耕地出售个人用于建房”现场核查情况：
经红山区专项调查工作组实地踏查走访、调阅档案及会商研判，该地块原有权属及使用权变更登记证载清晰，确定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不属实。
2022年3月28日，经区自然资源部门和西城街道办事处调阅相关档案查明，群众举报的区域位于红山区原天虹花卉市场北侧，有集体土地使用证（红集

用2005字第518号），为红山区西南地村委会集体所有，证载土地所有者为红山区原城郊乡西南地村，用途为研究所。土地变更登记的过程为：1987年，西南
地村委会在该地块建立蔬菜种子研究所，包含温室、大棚等附属物22187.5平方米（33.28亩）。2005年，因村委会欠债无力偿还，通过村民代表、党员表决方式
依法将该地块及附属物转让给王某和陈某。2005年12月，王某和陈某二人办理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其中，王某证载面积为10798平方米（约16.19亩），
产权证号红集用（2005）字第540号。陈某证载面积为11065.5平方米（约16.6亩），产权证号红集用（2005）字第539号。2016年，按照《红山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西南地村征地工作实施方案》（赤红政发〔2016〕113号）要求，对该地块实施了征收。2020年、2021年分别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并
发放了征收补偿款。

2.关于“将林地出租给其他村，没有相关手续砍伐林木建设养殖场”现场核查情况：
经红山区专项调查工作组实地踏查走访、调阅档案及会商研判，确定投诉人反映的该项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2022年3月28日，经红山区自然资源部门、林草部门和西城街道办事处实地踏查走访和调阅相关档案查明，群众举报的区域位于现西南地村和

新地村干白菜地地块。经查，该地块曾经存在养殖小区。2003年，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按照《中共赤峰市红山区委会议纪要<关
于一乡两镇养殖小区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赤红党纪字〔2003〕1号）要求，经区、乡两级政府批复和备案，将该地块规划成村级综合养殖小区，由西南地村
和新地村村委会采取由个人承包土地，集中规模发展的方式建设养殖小区。经查阅档案，该养殖场备案手续齐全。

2022年3月28日，接到转办通知后，区林草分局对1982年以来西南地村所有林权档案逐一进行核查，干白菜地地块无林地权属档案。根据原城郊乡上
报的《关于拟建西南地村综合养殖小区的请示》（城政发〔2003〕15号），显示该地块为荒地。西城街道办事处又对原城郊乡和西南地村的乡干部、村干部、老党
员、乡贤和群众进行调查了解，均反映该地块1984年前为光明大队集体土地，由光明大队种植果树，1984年实行分田单干制度后，因地块存有砂石无法灌溉、
疏于管理等因素，大部分果树凋零，且一直以荒地形式存续。2022年3月29日，区林草分局委托第三方测绘公司赤峰金昆房地产测绘有限责任公司，会同西
城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相关人员进行了现场指界、测量，将测绘结果与《2019年红山区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和《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成果》进行了认真详实
的比对，结果显示该地块为设施农用地（养殖）。根据以上情况，经专项调查工作组综合研判分析确定，该地块性质为非林地。

目前，该地块于2020年启动征收，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红山区2020年度第三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内政土发〔2021〕16号）批准，转为国
有建设用地。2021年8月9日，以无偿划拨方式供应给赤峰市医院。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翁牛特旗国土局、赤峰市国土局破坏大西营村生态，挖了大西营村居民区约25至35亩地开瓦厂。国家拨款维修生态费用3438万用于修复生态，

但是始终没有完善修复”问题部分属实。专案调查工作组经实地走访调查，桥头镇大西营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当地生产建筑材料的砖瓦厂主要
分布区，2000年以后土制砖瓦被淘汰，遗留下多个黏土采坑。2017年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财政厅下拨了3438万元资金用于翁牛特旗废弃黏土矿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项目，桥头镇大西营村废弃黏土坑属于该治理项目内容。该项目于2018年4月开始施工，2018年10月竣工，施工内容包括回填、削坡、垫坡、废弃工业
场地拆除、地形地貌整形、覆土、绿化等工程，治理面积0.6583平方千米。项目于2020年12月通过市级验收，2021年10月通过自治区验收。

2.关于“大西营村树林全部被砍伐（约600-700亩），翁牛特旗和赤峰市林业局十六年没抓住犯罪嫌疑人，不作为”问题部分属实。专案调查工作组先后
走访了桥头镇大西营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某某、大西营村四组村民组长王某，并通过GPS测量成图、查阅档案等多种方式，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查，桥头镇
大西营村近十六年来共采伐林地10块，合计面积448.869亩，全部有林木采伐许可证。其中，2006年采伐3块，面积147.75亩；2007年采伐4块，面积223.11
亩；2008 年采伐 1 块，面积 68.7 亩；2014 年采伐 2 块，面积 9.309 亩。贾某某在 2014 年采伐时，超出采伐设计范围（林木采伐许可证编号：
15042613140306002）采伐树木41株，立木蓄积11.3立方米，材积量9.04立方米，原翁牛特旗森林公安局于2017年1月29日对其处以13560元罚款，并责令
恢复植被（翁森公罚决字〔2017〕第011号）。贾某某已足额缴纳罚款并恢复植被。综上所述，不存在“大西营村树林全部被砍伐，十六年没抓住犯罪嫌疑人”
问题。

3.关于“刘某某将大西营村四组的树全部砍伐，翁牛特旗和赤峰市林业局不受理举报，推诿扯皮”问题不属实。经走访调查核实，刘某某系大西营村五组
村民，其本人未在大西营四组采伐过树木。2014年大西营村五组采伐林木时与四组发生过纠纷，有群众举报刘某某采伐了四组树木。原翁牛特旗森林公安
局迅速对此事进行了深入调查。经当时调查，群众举报事件不属实。4月4日，由翁牛特旗政府分管副旗长带队，到桥头镇大西营村对案件调查处理情况进行
实地复核，对相关档案材料进行再次梳理审查，重新走访大西营村3名群众调查核实，未发现“刘某某将大西营村四组的树全部砍伐”问题。

4.纪委监委核查及走访情况：
2022年4月4日，赤峰市纪委监委组成核查组，对自治区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整改督办组交办的翁牛特旗桥头镇大西营村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有关问

题进行了初步核实。
经核查，2006年至2014年期间，翁牛特旗林业局为桥头镇大西营村共颁发10枚林木采伐许可证，涉及9块林地。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程序为：2014年

之前，林木采伐许可证需单位和个人向属地苏木乡镇林工站提出申请，由苏木乡镇林工站对采伐林木的地块（小班）现状进行实地测查并编制林木采伐作业设
计。采伐作业设计经村委会、苏木乡镇林工站、苏木乡镇政府分别审核签署意见后，报翁牛特旗林业局签批，并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防护林的采伐应层报市
林业局审批。2014年之后，林木采伐许可证由个人提供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由苏木乡镇林业站编制林木采伐更新作业设计，申请人与翁牛特旗林业局签订
采伐更新合同后经村委会、乡镇林业站审核签字，报翁牛特旗林业局审核，公示后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经核实上述9块林地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档案资料，并经翁牛特旗林业局认定，9块林地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符合《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的规定。
无证据证明翁牛特旗桥头镇大西营村2006年至2014年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存在违规违法问题。
截止2022年4月5日，核查组向翁牛特旗桥头镇大西营村26位村民进行了回访，均对核查结果表示满意。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中建投有限责任公司翁牛特旗分公司在当地违法建设33个风机塔和1个变电所，破坏耕地以及林地”问题部分属实。投诉人所反映的赤

峰市中建投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为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亿合公风电场，该公司于2010年6月在翁牛特旗亿合公镇兴隆洼村、四方地村、大东
沟村占地建设33座风机、1个升压站及操作路，经查占用耕地17.99亩（国土二调数据形成之前原始地类为村庄，经走访为村民自留地）、占用林地25.8亩，此
部分情况属实。针对违法占地问题，2018年1月原翁牛特旗国土资源局依法没收33座风机及1个升压站，并处罚款133199.9元。针对未经审批占用林地问
题，翁牛特旗公安局对该公司负责人李艳生提审并移送旗检察院，2021年8月11日旗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交由旗林草局进行行政处罚。2019年12月，
旗林草局确认该公司违法事实后，分别于2020年3月和2021年1月，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其于2021年5月10日前恢复植被，并于2021年11月13日
对该公司未经许可占用林地问题依法处以罚款170933元。2021年4月2日，中电投集团东北新能源公司委员会会议研究，给予时任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
风电有限公司发展建设部部长卢某某同志（分管赤峰亿合公风电场二期4.95万千瓦风电项目的征拆及用地报批管理工作）党内警告处分。2021年春季，该公
司在原址恢复造林0.116亩、异地恢复造林37.5亩。2021年8月4日，翁牛特旗林草局进行了验收，验收结果合格。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对
涉及占用的林地，于2021年12月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审核同意，全部取得了林转手续。

2.关于“当地国土自然资源局责令没收该企业风机塔及变电所，但是该企业还在继续使用”问题属实。因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是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设的国有企业，考虑到风电项目专业性较强，需专业的管理和运维团队，才能保证其运行的安全可靠性、经济性。为确保国有资产不受
损失，依据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申请，鉴于该项目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翁牛特旗政府计划待该公司取得建设用地批复后，土地按协议出让
方式供给原用地者。地上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依据2020年7月3日旗人民政府旗长办公会议精神返还给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

3.关于“村民的补偿并没有给到村民手里，都被领导们瓜分了”问题不属实。该问题为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亿合公风电场二期4.95万千
瓦风电项目征地补偿问题。通过调阅该项目征地补偿账目档案，亿合公镇政府按《翁牛特旗风电开发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了征地，并将征占地补偿款
3919832.13元全额发放给群众。

4.纪委监委核查及走访情况：
2022年4月4日，赤峰市纪委监委组成核查组，对自治区协调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整改督办组交办的翁牛特旗亿合公镇中电投占地补偿有关问题进行了初

步核实。
经核查，中电投东北能源公司赤峰亿合公电场（简称中电投）建设33个风机和1个变电所为中电投二期4.95万千瓦风电项目。2010年9月15日，翁牛特

旗风电办制订了《翁牛特旗风电开发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补偿方案对地类、补偿办法、永久及临时占地补偿标准、被征地村民安置进行了明确。经测量按
此补偿标准确定在亿合公镇大东沟村和四方地村占地款3919832.13元。2010年11月24日，中电投将占地补偿款3919832.13元拨入亿合公镇人民政府账
户。补偿款到账后，镇风电办工作人员会同镇财政所工作人员多次到两个村按户发放风电占地补偿款，也有村民在村委会成员陪同及证明其具有领取补偿款
资格的情况下到镇政府支取补偿款。经调取中电投占地补偿款发放明细表显示，中电投占地补偿款已按户全额发放完毕，被占地户对613块地补偿款
（3919832.13元）签字确认。

目前核查组已将190个地块所有权权属人进行核实，均证实其本人已全额领取征地补偿款，其他未占地村民因搬离本村、外出务工、死亡等原因，已无法
取得联系。核查组与能够联系到的村民核实，均证实全额收到了风电占地补偿款。赤峰市纪委会同翁旗纪委走访了亿合公镇大东沟村8户村民、四方地村17
户村民，均对占地补偿工作满意。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政府霸占桥北镇六大份村农民500亩土地建设德润公司城镇污水处理厂，该污水厂没有污水回水管网，污水最后出水排向河套里”问题部

分属实。（1）关于“赤峰市政府霸占桥北镇六大份村农民500亩土地建设德润公司城镇污水处理厂”问题，具体调查核实的情况为：1995年以来，为满足赤峰市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需求，市直属国有企业赤峰市德润排水公司在红山区建设一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土地证及规划许可面积339043平方米(约508亩)。其中涉
及征用桥北街道六大份村土地463.43亩，征地补偿款3712.16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经调阅档案查明，全部土地征收、报批手续齐全合法。（2）关于“该污水
厂没有污水回水管网，污水最后出水排向河套里”问题，具体调查核实的情况为：污水处理厂确实存在向河道排水行为。2021年，该污水厂处理污水6376.3万
吨，通过再生水配套管网销售再生水3228万吨，再生水用于工业冷却、城市绿化、河道景观环境和道路清扫等行业，剩余水量经批准的入河排口排入英金河。
污水处理厂排口是2016年12月，经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赤峰市德润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污水处理一分厂污水处理工程混合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书审查意
见的函》（内水资〔2016〕164号）批复规范设置，排口出水水质是达到国家一级A排放标准，排口按照规范设置的标识和监控正常运行。

2.关于“赤峰市环城水系工程霸占该村3000余亩林地修建荒漠河床，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2016年8月-2020年8月，依据《赤峰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1-2030年）及《赤峰市中心城区防洪规划》，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赤峰市实施中心城区防洪及环城水系治理工程。该工程
涉及占用红山区林地1378.3605亩。其中，林地审核许可面积314.5605亩（于2017年8月1日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批复），调整森林资源面积1063.8亩
（于2019年10月31日从国家森林资源督查判读图斑中调出）。经现场核实，2016年以来，赤峰市环城水系工程项目确实在投诉人所投诉的地块，共征占红山
区桥北街道六大份村集体耕地113.2474亩、林地483.2955亩，合计596.5429亩，征占补偿款4498.9542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经调阅档案查明，该项目全
部土地征收、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齐全合法。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落实了《赤峰市中心城区防洪及环城水系工程环境评价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及
《赤峰市中心城区防洪及环城水系工程初步设计技术审查意见》提出的规范化实施建设要求的。该工程项目已于2022年2月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
作。

3.关于“赤峰市桥北镇六大份村村民王某某在村里挖沙出售，然后向沙坑和河套里填埋垃圾。”问题部分属实。2019年5月28日，赤峰市自然资源局红山
区分局因红山区桥北街道六大份村村民王某某和宋某某，擅自开采鱼塘砂石用于销售，对其二人作出“责令停止无证开采砂石的违法行为；没收无证开采的违
法所得27000.00元；对无证开采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3500元”的处罚。2019年5月29日，村民王某某和宋某某上缴违法所得并缴纳罚金，并于当日起用土
填埋违法开采形成的沙坑，填平期间，赤峰市自然资源局红山区分局执法人员多次进行现场核查，未发现存在用垃圾填埋沙坑的行为。2019年4月24日，沙
坑所在区域被批准为红山区国有建设用地，2020年3月24日，出让给赤峰悦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已建成住宅小区。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关于“赤峰市喀喇沁旗工业园区东岳金峰氟化有限公司通过暗沟及水管偷排污水。”问题不属实。“赤峰市喀喇沁旗工业园区东岳金峰氟化有限公司”为内

蒙古东岳金峰氟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喀喇沁旗原锦山工业园区，原生产项目为年产5万吨氟化氢项目。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城镇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
企业“退城入园”的要求，该公司于2020年11月底全线停产，搬迁至赤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山工业园。目前，正在委托资质单位对原厂区开展土壤环境调
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等工作。经核实该公司原始设计文件，同时询问原厂区生产经营期间相关部门负责人，确定原厂区废水主要有工艺废水、雨水、厂区
冲洗地面水、煤气发生炉酚水和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工艺废水、雨水和厂区冲洗地面污水经污水站处理后全部回用生产系统；酚水经蒸发器处理后全部进入煤
气炉燃烧；2016年6月之前生活污水接入赤峰云铜生活污水处理站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2016年7月该公司在厂区北侧自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
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2022年3月28日，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原厂区及周边进行全面排查，除一个原有事故池和氟石膏库外，其余建筑物、构筑物、设施、设备均已拆除，未发现有
偷排污水的暗沟、暗管。3月29日，调查人员又联系了负责原厂区拆除的单位四川宏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场询问拆除过程中是否发现厂区内有偷
排污水的痕迹，其明确答复在拆除过程中没有污水产生，拆除过程中也未发现有暗沟或水管偷排污水的痕迹。针对上述问题调查人员又询问了该公司安环部
班长、运行中心主任和氟化氢车间班长，三人均明确答复该公司原厂区生产期间没有偷排污水的行为。经调阅近三年的监管档案和举报档案，均未发现原厂
区生产期间偷排污水的行为。3月30日，又安排专人走访了周边企业和附近居民，均表示未发现该公司偷排过污水的行为。通过调阅近三年该公司原厂区及
周边地下水的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检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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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此类问题，红山区将进一步加
强用地管理，全面强化规划统筹、用途
管制、用地节约和执法监管,健全共同
责任、社会监督机制，确保国土资源规
范使用。

上述问题于 2022 年 3月 30日办
结。

上述问题于2022年4月2日阶段
性办结。目前，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
风电有限公司正在开展建设用地组件
报批。下一步，翁牛特旗委政府将督促
中电投东北新能源赤峰风电有限公司
加快建设用地手续办理，于2022年12
月31日前完成整改。

上述问题于 2022 年 3月 30日办
结。综合分析研判群众投诉反映的问
题，红山区委、区政府在实际工作中还
存在着项目公示、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致使群众知晓率不高。在处理污水处
理厂的问题上，责成区生态环境分局加
强污水处理厂监管，确保该污水处理厂
出水水质稳定达标；责成桥北街道办事
处和相关社区加大对污水处理厂生产
工艺、排水许可等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不断提高群众的认同度。

在环城水系工程的项目建设上，督
促工程运维单位落实运行维护主体责
任，确保工程发挥应有效益；责成桥北
街道办事处和相关社区加大对工程项
目建设意义的宣传和教育，不断提高群
众的满意率。

在河道非法取砂问题的管理上，责
成区级河长，农水局、自然资源分局及
相关街道办事处，健全长效管控机制，
加强随机监管，强化巡查和执法力度，
将非法取砂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类似
问题不再发生。

上述问题于 2022 年 3月 30日办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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